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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的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朱先磊  闫凤蕾  李启明 

      

 穆鹍  张增军  黄加峰 

      

 朱仁奎  刘毅军  王华 

 

      

 

 全体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曾启富  张万青  于颖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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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上市公司、水发燃气 
指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大连派思燃气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次发行 
指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 

发行对象、认购对象、水

发集团 
指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股东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 

水发控股 指 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 

燃气集团 指 
水发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水发集团全资

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股份认购合同》 指 
水发集团与水发燃气签署的《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与水发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缴款通知书》 指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

款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 指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股东会 指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

证券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发行人

验资机构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加总数值总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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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 年 8 月 7 日，水发集团董事会召开 2023 年第 3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水发燃气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2023 年 8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9 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修订后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4 年 8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024 年 9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025 年 4 月 17 日，水发集团董事会召开 2025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水发燃气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2025 年 6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5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5 年 8 月 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025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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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5 年 11 月 14 日，发行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水发派思燃

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发行人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6 年 1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53 号），同意发行人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6 年 2 月 6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水发集团送达了《水发派思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2026 年 2 月 11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水发派

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致同

验字（2026）第 210C000048 号），确认截至 2026 年 2 月 9 日，中泰证券指定

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水发集团缴付的认购资金，资金总额人民币

499,999,997.62 元。 

2026 年 2 月 10 日，中泰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划

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出具的《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

同验字（2026）第 210C000049 号），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7.62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和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合计 9,739,622.58 元

（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0,260,375.04 元，其中：计入股

本人民币 95,602,294.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394,658,081.04 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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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95,602,294 股，发行数量未超过发行前公

司总股本的 30%。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5.29 元/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方式

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同时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

股利，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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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024 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价格由 5.29 元/股调整为 5.23

元/股（保留两位小数并向上取整）。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7.6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9,739,622.5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0,260,375.04 元。 

（六）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水发集团。发行对象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七）限售期 

水发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水发集团

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

其他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八）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水发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696874389D 

注册资本 600,069.652081 万元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33399 号 

办公地址 济南市经十东路 33399 号水发集团大厦 1750 室 

法定代表人 刘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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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8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从事水资源开发利用、供排水、灌区配套及节水改造、水库除

险加固、河道治理、城市防洪、垃圾（固废污泥）处理处置及

生物质综合利用、污水处理工程以及水利相关的水土资源综合

开发利用等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工程施工、经营管理、设计

咨询、招标代理；物流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医养项目、水利发

电项目投资运营；旅游开发；农业种植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

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涉水产品及设备加工制作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95,602,294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注：2025 年 12 月 29 日，山东省国资委向水发集团进行增资，水发集团注册资本由

600,069.652081 万元增加至 607,069.652081 万元。 

发行对象水发集团是山东省属一级国有控股企业，山东省国资委为水发集

团的实际控制人。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水发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注：2025 年 12 月 29 日，山东省国资委向水发集团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山东省国

资委持股比例增至 61.18%，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降至 17.15%，山东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降至 10.07%，山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降至

8.58%，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降至 3.03%。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水发集团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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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安排的说明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前十二个月内，除发行人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

披露的关联交易外，水发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未发生其他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

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依法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四）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本次发行对象水发集团以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

募基金产品备案。 

（五）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投资者划分

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专业投资者Ⅰ、专业投

资者Ⅱ和专业投资者Ⅲ三类，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

为 C1（保守型）、C2（谨慎型）、C3（稳健型）、C4（积极型）、C5（激进

型）5 个等级。本次水发燃气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

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认购。 

水发集团属于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等级 C4，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

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其参与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 

（六）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1 

水发集团已出具《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函》，承诺： 

水发集团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题可能导致水发集团认购

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的情形；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股权质押的

情况。 

水发集团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通过对外募集、代持、结

构化安排或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

存在接受上市公司或其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

议安排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融商务中心五区 3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 

保荐代表人：迟元行、宁文昕 

项目协办人：李宗霖 

项目组成员：苏天萌、赵月、陈传美、张永生、姚威、张博文（已调岗）、

陈瀚林 

电话：0531-68889236 

传真：0531-68889001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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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沈国权 

经办律师：杨依见、王阳光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发行人会计师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负责人：李惠琦 

签字会计师：李宜、文雅、姜韬、张宾磊（已退休） 

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负责人：李惠琦 

签字会计师：李宜、文雅 

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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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

通 A 股 
111,768,935 24.35 0 质押 98,113,184 

山东水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75,526,333 16.45 75,526,333 无 0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

公司 

无限售流

通 A 股 
14,273,364 3.11 0 冻结 14,273,364 

水发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 

无限售流

通 A 股 
9,181,418 2.00 0 无 0 

Energas Ltd. 
无限售流

通 A 股 
5,544,876 1.21 0 冻结 5,544,876 

马骏伟 
无限售流

通 A 股 
5,022,400 1.09 0 无 0 

王九生 
无限售流

通 A 股 
3,595,993 0.78 0 无 0 

金益鸣 
无限售流

通 A 股 
3,000,095 0.65 0 无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元顺

安元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流

通 A 股 
2,131,100 0.46 0 无 0 

李穗生 
无限售流

通 A 股 
2,080,000 0.45 0 无 0 

合计 232,124,514 50.56 75,526,333 - 117,931,424 

注 1：水发控股与燃气集团均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水发集团控股子公司，上述三者为一致行

动人； 

注 2：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谢冰与 Energas Ltd.的股东 Xie Jing 是兄妹，大

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与 Energas Ltd.为一致行动人； 

注 3：水发控股持有的 75,526,333 股限售股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解除限售。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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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变动的影响，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最

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

通 A 股、

限售流通

A 股 

207,371,229 37.39 95,602,294 质押 98,113,184 

山东水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

通 A 股 
75,526,333 13.62 0 无 0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

公司 

无限售流

通 A 股 
14,273,364 2.57 0 冻结 14,273,364 

水发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 

无限售流

通 A 股 
9,181,418 1.66 0 无 0 

Energas Ltd. 
无限售流

通 A 股 
5,544,876 1.00 0 冻结 5,544,876 

马骏伟 
无限售流

通 A 股 
5,022,400 0.91 0 无 0 

王九生 
无限售流

通 A 股 
3,595,993 0.65 0 无 0 

金益鸣 
无限售流

通 A 股 
3,000,095 0.54 0 无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元顺

安元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流

通 A 股 
2,131,100 0.38 0 无 0 

李穗生 
无限售流

通 A 股 
2,080,000 0.37 0 无 0 

合计 327,726,808 59.08 95,602,294 - 117,931,424 

注 1：水发控股与燃气集团均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水发集团控股子公司，上述三者为一致行

动人； 

注 2：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谢冰与 Energas Ltd.的股东 Xie Jing 是兄妹，大

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与 Energas Ltd.为一致行动人； 

注 3：水发控股持有的 75,526,333 股限售股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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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95,602,294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水发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山东省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

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偿还有息负债，有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减少负

债规模，资产负债结构更加合理，有效提升公司偿债能力，优化财务结构，降

低公司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及子公司偿还有息负债，本

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不会影响

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

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

司拟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

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除本次发行外，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类型，也不会新增同业竞

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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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要求，并获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及上交所审核通过、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募集资金和发行

费用、限售期、上市地点、定价及配售过程、缴款及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

议及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

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

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通过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

安排或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除水发集团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

的情形，也不存在接受发行人或其利益相关方（除水发集团外）提供的财务资

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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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获得相

关监管部门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过程合法合规，发行对象支付的认购价款符合本次发行方案、

《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合同》的约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注

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及本次发行涉及的《缴款通知书》等法

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内容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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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中介机构声明见后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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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迟元行  宁文昕 

 

 

 

   

    

项目协办人：    

 李宗霖   

    

    

    

    

法定代表人：    

 王 洪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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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

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杨依见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沈国权   王阳光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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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

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报告的

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宜  文雅 

    

    

    

 姜韬  张宾磊（已退休）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惠琦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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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字注册会计师退休的说明 

 

张宾磊原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员工，系《水发派思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度审计报告》（报告号：（2023）第 210A003419 号）、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报告号：致

同审字（2023）第 210A003420 号）签字注册会计师。该员工已于 2023 年 11 月

退休，故无法在《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之“会计师事务所声明”中签字。 

特此说明。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惠琦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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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

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

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宜  文雅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惠琦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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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三）保荐人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报告； 

（四）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六）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同意注册文件； 

（七）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33399 号水发大厦 10 层 

电话：0531-88798141 传真：0531-88798141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融商务中心五区 3 号楼 

电话：0531-68889236 传真：0531-68889001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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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